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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谭靖怡） 6月 7日，璧山区

“学习新思想 建设新重庆 强国伴我行”知识竞赛

挑战答题海选赛在区人民医院举行，来自全区各部

门的12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

伴随着一声“令”下，比赛在竞速抢答中拉开

了序幕。赛场上，选手们拼速度、比知识、赛意

志，尤其是在抢答的最后环节，大家争分夺秒、你

争我赶，整场比赛竞争激励，选手们的答题表现将

气氛不断推上高潮，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区委宣传部主办，海选赛

环节为每4人一组，每组到指定区域通过“学习强

国”APP——“挑战答题”——强国总题库进行答

题，每组的第一名选手参加下一环节比赛，旨在进

一步激发干部职工学习的积极性，在全区营造以赛

促学、以学促行的学习氛围。

“学习强国”知识竞赛
挑战答题海选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王淼）为加强居民

对文明养犬的认识，提高养犬人员素质

和责任感，6月6日，区公安局联合区创

文办、区文明办来到天湖花园小区，开展

“依法文明养犬 共建和谐家园 共创

文明城区”主题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宣读了文明养犬倡议

书，向小区居民发放养犬证办理流程、禁

养犬只种类以及养犬小常识等宣传册，并

向居民解答了养犬重点管理区域划分、禁

养犬只名录、犬证办理等市民关切的养犬热

点问题。针对不文明养犬行为，志愿者倡导

大家及时为犬只接种疫苗，出门遛狗束狗

链，并列举治安纠纷等实际案例向市民以案

说理，杜绝发生噪声、污染、伤人等问题。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规范了居民养犬行

为，提升了居民文明养犬意识，也让居民深

刻认识到依法、文明、科学养犬的重要性，使

更多养犬居民加入到文明养犬队伍中，助力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区委依法治区办 区司法局

区融媒体中心

联合

主办

本报讯 （记者 张保鹏 文/

图） 6月5日晚，以“放歌新征程 礼赞

新时代”为主题的文艺汇演在区文化艺

术中心上演。

演出节目精彩纷呈，紧扣党的二十

大主题，音乐快板《大美中华》、清音

群唱《一包当归寄情深》、韵评书《橙

心》、小品《除夕夜》、三句半《欢天喜

地新征程》、民乐合奏 《盛世芳华》

等，这些节目都是市曲艺团在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后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节

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欢笑声掌声

不断，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视听盛

宴。

“表演很精彩，节目很专业，能在

家门口欣赏如此高质量的文艺演出让我

很惊喜。”市民江女士带着儿子一边观

看一边夸赞。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丰富我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委、区文联等

部门邀请市曲艺团共同组织了此次惠民

演出。

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统筹全区各种文艺演出活动，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进入到千家万户，让

广大市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我区举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惠民文艺汇演

● 近日，区

发展改革委联合

国网璧山供电公

司，开展居民分

时电价政策宣讲

和 指 导 业 务 办

理。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手册，一边向居民宣传政

策，引导居民合理节约用电，降低居民用电成本，切

实把居民分时电价政策落实到位。（记者 林光耀）

● 近日，区民政局举行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安

全生产、用电和消防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工作培训会，

工作人员结合相关案例，从消防设施、用火用电用

气、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方面为参训人员作详细讲

解，进一步增强养老服务机构的安全责任意识，提高

科学防范、应急处置能力，为老人们安享晚年营造良

好的安全环境。（记者 任攀）

● 6月2日，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举行

工作培训会，工作人员就医疗卫生、传染病防治等相

关法规、打击非法医疗广告和非法采供血等内容作详

细讲解。通过培训，进一步强化卫生监督基层网络建

设，夯实卫生监督工作基础，提高了卫生监督协管员

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记者 苏庆）

● 近日，正兴镇联合该镇派出所、司法所等相

关部门利用赶集日，开展以“感恩生命 健康生活”

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了禁毒

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并动员群众在发现身边有种

毒、吸毒、贩毒、制毒等违法行为时，要在保证自身

安全的前提下积极举报，并号召群众向亲朋好友宣传

禁毒知识。（通讯员 夏欢）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国家新闻出版

署关于2019年全国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

（国新出发〔2019〕39号）要求，区融媒体中心已对

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核，现

将我单位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陈雲刚 张永艳 谢 捷

邹梦雨 白林子 罗 凌

公示时间：2023年6月9日至2023年6月16

日。

若对公示名单有异议，请拨打重庆市新闻记

者核发办公室监督举报电话：023-63899149，或

璧 山 区 融 媒 体 中 心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023-

41434373。

重庆市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2023年6月9日

重庆市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申请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公 告
为了完善控规编制程序，加强我区的规划建

设依法管理，我局组织编制了《西部（国际）数

字经济产业生态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021修

编）》Q32-6、Q33-1等地块控规修改方案，

将于2023年06月13日—2023年07月12日在

重庆市璧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场所和网站

（http：//ghzrzyj.cq.gov.cn）进行公示。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 41421536

重庆市璧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6月9日

公 告
为了完善控规编制程序，加强我区的规划建

设依法管理，我局组织编制了《重庆璧山工业园

璧城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C16-1/02、C16-4/

01地块控规修改方案，将于2023年6月13日至

2023年7月12日在重庆市璧山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办公场所、地块现场及网站 （https://

ghzrzyj.cq.gov.cn）进行公示。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 41421536

重庆市璧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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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养犬宣传进小区

日前，区城市管理局、区教委等部门组织志愿者，在俊豪中央大街向过往群众讲解《重庆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相关知识，强化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认识，让居民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来。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册

500余份、垃圾分类宣传袋300余个、厨余垃圾袋200余盒、厨余垃圾桶300余个。（记者 任攀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朱大亮） 近日，来凤街

道在鹿河村开展“身边

好人”微访谈活动，邀

请“自强不息璧山好

人”曾维宽参与访谈。

据了解，曾维宽患

先天眼疾，2016年被评

为建卡贫困户，但他不等

不靠，勤劳肯干、诚实守

信，在政府的帮扶下，申

请小额贷款发展养殖业，

在2018年摘掉了贫困帽

子，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明

显提升。访谈中，曾维宽

与观众面对面交流、互

动，讲述了自己自强自立

努力摆脱贫困的故事，让

大家深受触动。

“在今后的生活中，

我们也要努力向他们看齐，积极传递社会正

能量，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活动结束

后，观众们纷纷点赞。

下一步，来凤街道将继续深入挖掘“身

边好人”事迹，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社

会氛围，共建共享和谐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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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谭 靖 怡） 近

日，记者从区体育局获悉，5 月 31 日

至 6 月 6 日，在北碚区缙云体育中心

举行的 2023 年重庆市青少年篮球锦标

赛 （小学组） 上，璧山代表队过五关

斩六将，成功斩获比赛冠军，这也是

时隔七年之后，璧山代表队再获此项

殊荣。

据悉，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教

委主办，璧山区代表队的运动员通过全区

海选，来自剑山实验小学、文星实验小学

和青杠实验小学的12名队员脱颖而出，

出征本次比赛。比赛中，运动员们在各个

环节克服困难、奋勇争先，将日常训练

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璧山区代

表队以体能测试+比赛名次的综合成

绩，斩获比赛冠军。

七年磨一剑

璧山青少年再获全市篮球赛冠军

丈夫打欠条借款
出借人把钱转入妻子账户
事后妻子却称对借款不知情
拒不履行共同偿还义务
该笔债务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一起看看下面的案例吧：

基本案情

张某、王某系夫妻关系。2021年，张

某因家庭经营生意需要，向刘某借钱，并出

具一张借条，其内容为：“借条今借刘某

（400000.00元）肆拾万元整 张某 2021年

1月16日”，上面有张某的签名。当天，刘

某向张某妻子王某的账户转账 400000

元。借款到期后，刘某多次催讨，王某辩称

虽然刘某向其账户转账400000元，但其

对这笔借款不知情，不应该承担偿还责

任。刘某无奈，遂将夫妻俩起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

经法庭调查核实，借条虽由张某一人

出具，但借款400000元系由刘某直接转

至张某妻子王某账户。张某在庭审中自述

借款是用于家庭经营生意需要，且刘某与

王某之间有多次银行转账往来，应认定该

笔借款系基于张某和王某夫妻共同意思表

示。对于王某辩称其对转账400000元不

知情，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故郯城县

人民法院将涉案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判令张某、王某对该笔债务共同承担偿

还义务。

法官后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

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

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

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

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

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除外。因此，在面对夫妻一方出具借条的债

务时，债权人主张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的，则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有针对性的收集

和保留证据并向法庭提交，以保护自身合法

权益。（区委依法治区办供稿）

夫妻一方出具欠条借款，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